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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速达交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202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的专项说明

一、非标准意见的基本情况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公司委托，三门峡速达交通节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速达科技”）财务报表，包括2025年12月31日的

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5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

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并于2026年4月21日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中兴华审字

（2026）第00006511号。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

则》的要求，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否定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1.诉讼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二）1所述，截止2025年12月31日，速达科技由于

借款、采购等事项涉及诉讼20项，涉诉金额8,024.62万元，相关法院裁定冻结、

查封速达科技银行存款2,949.36 万元；2025年12月31日速达科技实际被冻结银

行账户金额273.45元，与诉讼事项有关的速达科技2025年12月31日账面应付款项

余额1,183.05万元，涉诉金额与账面确认金额差额未确认预计负债。我们对上述

事项实施了管理层访谈、律师访谈、检查涉诉材料等审计程序，结合诉讼进展及

相关法律依据，可确定该等未确认的预计负债属于应计未计负债。该等事项直接

导致财务报表中负债、损益等相关科目列报不恰当，无法真实反映企业实际负债

水平和经营风险。

2.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截止审计报告日，速达科技公司全部银行账户被冻结，长期借款2,490.00

万元已逾期,累计欠付职工薪酬2,400.26万元，且最近三年连续亏损，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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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023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1,091.44万元、-2,293.39万元、

-3,574.50万元，截止2025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3,591.17万元。

速达科技主营业务处于停滞状态，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速达科技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速达科技于 2015年12月投资18,384.50万元取得了河南速达电动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速达电动车公司”）22.68%的股权，因能够对速达电动车

公司施加重大影响，故采用权益法核算。2016年公司追加投资8,350万元，投资

成本累计26,734.50万元，因该项股权投资，公司自2016-2020年度共确认对速达

电动车公司的投资损失19,624.43万元，2020年12月3日速达电动车公司完成增资

变更并取得新营业执照，速达科技占速达电动车公司的股权比例下降至

12.5961%，自此不能对速达电动车公司施加重大影响，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七）

所述，此项投资确认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自2020年12月31日起，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该项投资的账面价值为7,110.07万元。

由于我们无法获取速达电动车公司的财务信息，该项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缺乏合

理计量依据，速达科技2025年度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综合收益科目列报不准确，

相关科目未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进行调整，该事项直接导致资产、所有者权益等

相关科目计量失准。

二、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否定意

见审计报告，主要原因是1、目前阶段，由于速达科技资金紧张，诉讼案件较多，

导致速达科技银行账户被冻结，对速达科技正常生产经营造成较大的影响，也使

速达科技的持续经营面临重大的考验；2、无法取得速达电动车公司增资完成日

的账面价值及2025年12月31日的公允价值，因此无法就该项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以及速达科技2025年度应确认的期初留存收益、其他综合收益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恰当的金额对相关科目进行调整。

针对上述审计意见，公司拟采取以下改善措施：（1）优化企业内部管理，加

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管理水平，根据业务需要调整人员结构，优化岗位设置，降

本增效。（2）公司目前正在积极寻求资源与资金支持，以解决运营资金缺口及业

务项目开展的经费问题。（3）主动与债权人协商和解方案，降低法律风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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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重新制定明确战略目标和稳妥的实施方案，积极开拓电动汽车用充电桩及

智能化充电云平台、热式成像仪等新业务，创新经营模式，力争2026年实现新业

务销售突破。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

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

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度的财务情况及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将积极

采取措施，消除审计机构对上述事项的疑虑，控制重大不确定性，化解相关潜在

风险。

特此公告。

三门峡速达交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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